「加強磚造建築物住宅地震保險全損認定標準建立」委託研究計畫
研究需求計畫書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中華民國98年10月

壹、研究計畫說明
一、計畫緣起
　　依據本基金96年委託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進行「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全損理賠認定標準建立之研究」，業已建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之全損認定方法及標準，該研究結論之一為「建立可適用於鋼筋混凝土造造以及加強磚造的損失評估鑑定模組」，擬延續前期研究成果之損失評估鑑定模組，建立加強磚造建築物之理賠標準。

為此，擬採委託研究方式，委由國內學術機構、研究單位等進行加強磚造建築物住宅地震保險全損理賠認定標準建立之研究，預期可獲得：

（1）由加強磚造建築物各構件的損失程度，訂出受損建築物是否「不堪居住必須拆除重建」之標準。

（2）由加強磚造建築物各構件的損失程度對應至該損失程度之修復費用，訂出受損建築物是否「非經修建不能居住且修建費用是否超過重置成本的50％以上」之標準。

（3）未來進行損失調查以及理賠認定之建議。
二、研究內容及預期成果
　　　 本基金擬透過「加強磚造建築物住宅地震保險全損認定標準建立」之研究，依照現行保單條款之規定，訂定以「建築物損失程度」為主要評定方式，並對應至「修復費用」之全損理賠認定標準。應含以下部分：








（一）加強磚造建築物構件、各構件破壞行為及損失程度之定義。

（二）加強磚造建築物結構構件損失程度轉換為修復費用之對應。

（三）理賠認定應包含二部分：

      （1）由加強磚造建築物各構件的損失程度，依該構件在建築物結構安全中的重要性訂定權重，再綜整為一建築物損失程度，作為評定建築物是否「不堪居住必須拆除重建」之認定，並提出認定基準。

      （2）由加強磚造建築物各構件的損失程度對應至該損失程度之修復費用，彙總得到總修復費用後，作為評定建築物之「非經修建不能居住且修建費用是否超過重置成本的50％以上」之認定。

（四）利用受損建築物資料或建築物損失情境模擬，進行加強磚造建築物理賠認定方式之檢討並建立「住宅地震保險建築物損失評估表 － 加強磚造損失評估表」。

透過本研究之進行，希能提供可靠數據俾建立公平合理的加強磚造住宅地震保險全損理賠認定標準，並建立「住宅地震保險建築物損失評估表 － 加強磚造損失評估表」，使能配合新訂理賠認定標準，嗣後再進一步完成有關資訊系統之建立。

三、計畫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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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經費
　　本案預算金額新臺幣壹佰萬元整（含稅費）。由廠商報價並提供經費配置說明，惟須標價合理且在預算金額內。
五、應交付項目

（一）研究報告

研究團隊需依本案研究重點相關規定格式撰寫研究報告及依本基金需求印製指定數量，並應交付相關電子檔案。
（二）會議報告
　　　　　本案如舉辦會議時，研究團隊應詳實紀錄會議過程，會後應彙整提供書面記錄及電子檔案，並經本基金同意後列入相關研究報告之附錄。
 六、管理需求

(1) 研究團隊應依本案時程，完成委託工作，並由本基金於各階段完成後作審查驗收，確認交付項目。
(2) 為確保本案進度之執行及控管，研究團隊於期初應召開工作小組會議，確認研究內容。並於研究期間召開乙次專業技師、建築師座談會，俾使研究成果確實可行。
貳、委託研究計畫書規定
一、投標廠商應提送A4紙張大小雙面印刷之委託研究計畫書1式12份參與評選，計畫書限12號字、頁數至多20頁，其中2份並應加蓋研究主持人印章或簽名。所提計畫書經提出後，不得退換或更換補件。
二、委託研究計畫書內容應至少包含下列項目：

（一）研究主旨：包括主題、緣起與預期目標。
（二）研究主題背景及有關研究之檢討。
（三）研究方法與過程：至少包括研究架構、研究方法與流程等項目。所提各項研究方法須就設計內容、對象與數量等進行說明。研究方法如涉問卷調查、深度訪談、焦點座談或座談會等時，須就對象、內容與數量等進行說明。
（四）研究內容大綱。 

（五）研究預期發現及相關助益。
（六）研究經費之配置。
（七）研究進度及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附列甘特條型圖）。

（八）需本基金行政支援項目。
（九）相關參考資料；研究人員姓名、現職、學經歷及研究分工、研究主持人相關著作目錄；目前進行中之研究計畫名稱、委託（補助）機關及研究期程【本項列為計畫書附件，不計入計畫書之頁數】 
參、計畫書評選

一、本基金於收受投標文件後，先就廠商資格文件進行審查，未符資格者所提委託研究計畫書不予評選；符合資格者，由本基金二人及會外專家學者三人組成之採購評選委員會進行評選。

 二、評選項目及配分：

	評選項目
	評分要項
	配分

	對計畫之瞭解
	研究議題初步看法
	20

	
	具體工作計畫
	

	
	執行工作期程
	

	計畫內容之完整性與成果預期可能性
	個案及過去相關資料蒐集
	30

	
	研究方法之說明
	

	
	執行方式之具體規劃
	

	報價及經費分配合理性
	報價合理性
	20

	
	經費運用及分配之合理性
	

	計畫主持人及主要工作人員之經驗及能力
	相關經驗及執行實績
	30

	
	人力配置
	

	
	專案組織架構
	

	
	計畫執行能力
	


 三、評選作業流程：
（一）投標廠商應就所提計畫書內容得對評選委員進行簡報，並接受有關問題之詢答。簡報時間為20分鐘，答詢採統問統答方式，時間以20分鐘為原則，如廠商未出席簡報時，評選委員得逕行依其計畫書內容予以評審。簡報現場不接受補充資料。
（二）以100分為滿分，過半數評選委員評定分數為70分以上為合格，評定為不合格之廠商不得列為優勝廠商。

（三）本案採序位法且價格納入評選，依評選委員評審結果，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再彙整合計各廠商之序位。
（四）依各廠商所得名次換算的序分，第一名1分，第二名2分，餘依此類推，總序分最低者為最優勝廠商，並經本基金核定後，自最優勝廠商依序以議價方式辦理。
肆、決標與簽約

一、本委託研究案依「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之規定，經評選委員會評定優勝廠商為一家者，以議價方式辦理；優勝廠商在兩家以上者，依優勝序位，自最優勝者起，依序以議價方式辦理。
二、有2家以上廠商為同一優勝序位者，以委託研究計畫書所列標價低者優先議價，仍相同時，擇獲得評選委員評定序位第一較多者優先議價，若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三、本基金將於決標後，通知序位第一之優勝廠商辦理議價及簽約手續，如該廠商未依通知日期完成議價及簽約，則取消其資格。
「加強磚造建築物住宅地震保險全損認定標準建立」
委託研究計畫
招標文件：投標須知（第二次公告）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中華民國98年10月

1、本委託研究計畫係依據本基金採購作業要點、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2、計畫名稱：「加強磚造建築物住宅地震保險全損認定標準建立」委託研究計畫（以下簡稱本案）。
3、本案採購預算金額：新台幣壹佰萬元整(含稅費)。
4、研究內容、工作範圍及預期成果：詳研究需求計畫書。

5、計畫期程：自簽約日起至99年8月31日。

6、全份招標文件包括：

　 (1) 投標須知。

　 (2) 研究需求計畫書。

7、應徵廠商資格條件及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1) 各大專院校、研究機構團體或工程顧問公司，且執行計畫之研究人員至少一人需具備土木工程專長之條件。
(2) 領有法人登記證書或營利事業登記證。

(3) 最近乙期或最近乙期之前一期營業稅繳稅證明或免稅證明。

(4) 相關技術應用經驗、專業技術能力 (應列舉近3年實際辦理類似研究案之經驗)。

上述文件得以影本加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代替正本。
8、招標方式：限制性招標，依本基金採購作業要點及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及「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之規定，公開評選優勝廠商。
9、投標：

　(1) 投標截止：民國98年11月30 日星期一下午5時整，逾期不予受理。

　(2) 投標方式：投標廠商應連同資格文件及委託研究計畫書以限時掛號郵寄或專人送達本基金：10059台北市濟南路二段39號5樓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管理處，並請於信封上標明本案案件名稱、投標廠商名稱、電話及地址。
  (3) 投標廠商所提交之委託研究計畫書不可主張著作權，不論得標與否均不予退還，亦不支付任何費用。

10、開標及決標： 

　 (1) 資格審查：本基金於收受投標文件後，依投標須知所規定之廠商資格進行審查；資格符合規定者，本基金將通知廠商參與評選事宜。

   (2) 評選時間：開標及評選時間將另行通知，地點於本基金4樓會議室舉行。

　 (3) 有關評分項目、權重及評選作業程序：詳研究需求計畫書。
　 (4) 決標原則：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及「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8條規定辦理，經評選委員會評定優勝廠商，自最優勝者起，依優勝序位決標。
　 (5) 評選項目、標準及評定方式詳本案研究需求計畫書。
 11、押標金額：新台幣伍萬元整，應以現金、匯款或金融機構簽發之即期支票，以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為受款人繳納之。。

12、本案除經招標單位同意者外，不允許提出替代方案。
13、參與投標之廠商於開標時，應攜帶廠商及負責人印章至開標地點參與開標。
14、得標廠商未依本基金通知日期完成簽約，除取消得標資格外，並沒收押標金，廠商若經取消得標資格時，本基金得重新招標或依廠商優勝序位遞補。

15、得標廠商於得標後，如本基金認為有變更本案之必要者，得通知得標廠商，得標廠商不得拒絕，應即依通知辦理，其有因此減少履約費用者，應自契約價金中減除；其變更係不可歸責於廠商者，廠商得向本基金請求償付所增加之必要費用。

16、得標廠商認為有變更本案之必要者，應經本基金同意，始得變更，不得要求增加契約價金。
17、本採購不允許廠商轉包或共同投標。
18、不予開標及不予決標之情形：

　　(1) 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

　　(2) 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

　　(3) 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4) 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
19、未得標廠商投標之委託研究計畫書，本基金除留存乙份外，其餘均依規定通知發還。

20、本須知未載明之事項，依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加強磚造建築物各構件定義





現場調查





‧各類型建築物之各構件定義





‧各類型建築各構件如柱、梁、版、牆等





加強磚造建築物各構件破壞行為定義





‧各構件損失程度百分比計算


‧將各構件損失程度以權重方式計算建築物損失程度百分比





加強磚造建築物各構件損失程度定義





理賠保險金額





不堪居住必須拆除重建評定





‧提出「不堪居住必須拆除重建評定」認定基準





‧各構件損失程度百分比轉換為修復費用


‧各構件修復費用彙整計算建築物總修復費用





建築物各構件修復費用對應





不予理賠





否





非經修建不能居住


且修建費用超過重置成本的50％


以上評定





否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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